遞延納稅優惠政策關注點
引語：
遞延納稅優惠，指境外投資者從中國境內居民企業取得股息紅利所得，凡符合規定條件的，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現就該政策的相關內容和需要關注的重要事項整理成如下政策解讀，方便納稅人更好理解和享受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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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遞延納稅優惠政策的適用條件：
境外投資者享受遞延納稅優惠政策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四個方面的條件：
條件一·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指包括境外投資者以分得利潤進行的增資、新建、股權收購等權益性投資行為，具體是指：
　　1.新增或轉增中國境內居民企業實收資本或者資本公積；
　　2.在中國境內投資新建居民企業；
　　3.從非關聯方收購中國境內居民企業股權;
4.財政部、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方式。
注意事項：
1. 境外投資者以分得的利潤用於補繳其在境內居民企業已經認繳的註冊資本，增加實收資本或資本公積的，屬於符合“新增或轉增中國境內居民企業實收資本或者資本公積”情形。
2.以下兩種直接投資行為屬於例外情形，不適用遞延納稅優惠政策：
一是除符合條件的戰略投資以外的新增、轉增、收購上市公司股份。符合條件的戰略投資是指符合《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商務部2005年第28號令）規定的投資；
二是從關聯方收購股權。

條件二·實際分配留存收益
境外投資者分得利潤的性質應為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來源於居民企業已經實現的留存收益，包括以前年度留存尚未分配的受益

條件三·不得中間周轉
用於投資的資金（資產），必須直接劃轉到被投資企業或股權轉讓方帳戶，不得中間流轉。
注意事項：
境外投資者按照金融主管部門的規定，通過人民幣再投資專用存款帳戶劃轉再投資資金，並在相關款項從利潤分配企業帳戶轉入境外投資者人民幣再投資專用存款帳戶的當日，再由境外投資者人民幣再投資專用存款帳戶轉入被投資企業或股權轉讓方帳戶的，不會被視為中間流轉。

條件四·非禁止外商投資的專案和領域
境內直接投資的範圍，為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資的專案和領域。“禁止外商投資的專案和領域”是指國家對外發佈的負面清單，具體指《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國家發展改革委 商務部令2018年第18號）、《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國家發展改革委 商務部令2018年第19號）
注意事項：
上述兩個目標均為2018年修訂版，相關部門今後如修改目錄，應按照新修訂的目錄執行。

二、享受遞延納稅優惠政策的備案程式
    分兩種情況：
（一）事前享受優惠的程式
1.境外投資者提交資料
境外投資者需要享受遞延納稅優惠政策的，應當填寫《非居民企業遞延繳納預提所得稅資訊報告表》，並提交給利潤分配企業。
2.利潤分配企業審核資料
利潤分配企業應當審核境外投資者提交的資料資訊，並確認以下結果後，執行暫不徵稅政策：
（1）境外投資者填報的資訊完整，沒有缺項；
（2）利潤實際支付過程與境外投資者填報資訊吻合；
（3）境外投資者填報資訊涉及利潤分配企業的內容真實、準確。
3.利潤分配企業報告稅務機關
利潤分配企業已按照《通知》第三條規定執行暫不徵稅政策的，應在實際支付利潤之日起7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提交以下資料：
　　（1）由利潤分配企業填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扣繳企業所得稅報告表》；
　　（2）由境外投資者提交並經利潤分配企業補填資訊後的《非居民企業遞延繳納預提所得稅資訊報告表》。

（二）事後追補享受優惠的程式
境外投資者追補享受暫不徵稅政策時，應向利潤分配企業主管稅務機關提交《非居民企業遞延繳納預提所得稅資訊報告表》以及相關合同、支付憑證以及稅務機關規定要求報送的其他資料辦理退稅。
注意事項：
境外投資者符合遞延納稅優惠政策條件但未實際享受的，可在實際繳納相關稅款之日起三年內申請追補享受該政策，退還已繳納的稅款。

三、遞延稅款的補繳程式
分兩種情況
（一）實際收回投資時自行補繳稅款程式
境外投資者通過股權轉讓、回購、清算等方式實際收回已享受遞延納稅優惠的直接投資，在實際收取相應款項後7日內，向利潤分配主管稅務機關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扣繳企業所得稅報告表》，申報補繳遞延的稅款。
（二）稅務機關追繳稅款程式
如稅務機關後續管理發現境外投資者不符合遞延納稅優惠政策條件，需要補繳稅款的，境外投資者應向利潤分配企業主管稅務機關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扣繳企業所得稅報告表》申報補繳遞延的稅款。
注意事項：
1.境外投資者部分處置持有的包含已享受暫不徵稅政策和未享受暫不徵稅政策的同一項中國境內居民企業投資，視為先行處置已享受暫不徵稅政策的投資。
2.境外投資者申報補繳稅款時，可按照有關規定享受稅收協定待遇，但是僅可適用相關利潤支付時有效的稅收協定。後續稅收協定另有規定的，按後續稅收協定執行。
3. 境外投資者享受遞延納稅優惠政策後，被投資企業發生重組符合特殊性重組條件，並實際按照特殊性重組進行稅務處理的，可繼續享受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待遇。

四、當事各方的法律責任
（一）境外投資者
1. 境外投資者填報資訊有誤，致使其本不應享受暫不徵稅政策，但實際享受暫不徵稅政策的，稅務機關追究境外投資者延遲納稅責任，稅款延遲繳納期限自利潤支付之日起計算。
2. 境外投資者在實際收回投資後，未按照規定補繳遞延稅款的，稅務機關追究境外投資者延遲繳納稅款責任，稅款延遲繳納期限自實際收取相關款項後第8日（含第8日）起計算。
（二）利潤分配企業
利潤分配企業未按照規定審核確認境外投資者提交的資料資訊，致使不應享受暫不徵稅政策的境外投資者實際享受了暫不徵稅政策的，利潤分配企業主管稅務機關依照有關規定追究利潤分配企業應扣未扣稅款的責任，並依法向境外投資者追繳應當繳納的稅款。
（三）其他各方
主管稅務機關在稅務管理中可以依法要求境外投資者、利潤分配企業、被投資企業、股權轉讓方等相關單位或個人限期提供與境外投資者享受暫不徵稅政策相關的資料和資訊，上述各方應積極配合。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遞延納稅優惠政策的適用主體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商務部關於擴大境外投資者以分配利直接投資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適用範圍的通知》（財稅〔2018〕102號）所稱享受遞延納稅優惠的“境外投資者”，是指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場所的，或者雖設立機構、場所但取得的所得與其機構、場所沒有實際聯繫的非居民企業；
《通知》中所稱“中國境內居民企業”，是指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的居民企業，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不符合該項條件。
（二）遞延納稅優惠政策的適用期間
遞延納稅優惠最新政策自2018年1月1日起執行。境外投資者在2018年1月1日（含當日）以後取得的股息、紅利等權益性投資收益可適用《通知》規定，境外投資者在2018年1月1日後做出的直接投資，可以享受遞延納稅優惠政策但未實際享受的，可在實際繳納相關稅款之日起三年內申請追補享受優惠，退還已繳納稅款。
境外投資者在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做出的直接投資，可以享受遞延納稅優惠政策但未實際享受的，按照《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商務部關於境外投資者以分配利潤直接投資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7〕88號）和《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境外投資者以分配利潤直接投資暫不徵收預提所得稅政策有關執行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8年第3號）執行。
